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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市监〔2023〕64号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民政局、

卫生健康局（委）、机关事务管理局：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文件

广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 东 省 民 政 厅
广 东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广 东 省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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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工

作方案》（国市监食协发〔2023〕65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

就进一步加强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提出如下工作要

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推动工作落实

集中用餐单位由于就餐人数多，就餐时间集中，是食源性食物

中毒事件易发、高发区域，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严格按照《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

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对外承包经营食

堂，发包单位要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承包经营者监督检

查，督促其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管理规范要求开展食品经营活动。行

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开设食堂单位树立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意识，确保广大群众饮食安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

对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检查，对发现问题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反

馈，对各种违法行为要依法从重从快处罚，涉及犯罪行为要及时移

交公安机关。

二、加强统筹协同，协调推进相关工作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立足职能，分工合作，加强

信息共享和数据分析利用，整体推进、形成合力；为确保专项治理

工作效率，避免重复报送，学校、托幼机构食堂的专项治理工作按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开展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和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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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
行动市联络员信息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地 市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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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问题
专项治理行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内容 具体项目 数量

基础数据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家）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家）

医院（家）

养老服务机构（家）

机关（家）

其他（家）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承包经营者（家）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家）

医院（家）

养老服务机构（家）

机关（家）

其他（家）

落实企业（单位）

主体责任

督促集中用餐单位及其食堂承包经营者开展自查自纠（家）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家）

医院（家）

养老服务机构（家）

机关（家）

其他（家）

督促集中用餐单位及其食堂承包经营者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家）

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家）

配备率（%）
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家）
执行率（%）

相关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培训考核（家）

培训考核率（%）

监督检查情况

检查集中用餐单位及其食堂承包经营者（家）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家）

医院（家）

养老服务机构（家）

机关（家）

其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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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家次）

督促整改问题（个）

退出或更换的承包经营企业（家）

案件查处情况

责令整改，予以警告（件）

罚款（件）

罚没金额（元）

“回头看”未整改到位被行政处罚的案件（件）
公布典型案例（个）

发布执法指引、指导案例等细化执法标准措施（个）

加强行业管理

行业主管部门检查集中用餐单位日常管理（家）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家）

医院（家）

养老服务机构（家）

机关（家）

其他（家）

行业主管部门检查集中用餐单位招投标管理（家）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家）

医院（家）

养老服务机构（家）

机关（家）

其他（家）

推行“明厨亮灶”（家）
覆盖率（%）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家）

覆盖率（%）
医院（家）

覆盖率（%）
养老服务机构（家）

覆盖率（%）
机关（家）

覆盖率（%）
其他（家）

覆盖率（%）

推行“互联网+明厨亮灶”（家）
覆盖率（%）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家）

覆盖率（%）
医院（家）

覆盖率（%）
养老服务机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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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
机关（家）

覆盖率（%）
其他（家）

覆盖率（%）

包保督导情况

对集中用餐单位包保覆盖率（%）
督导完成率（%）
问题整改率（%）

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情况

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个）

建立规范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法规（个）

标准（个）

制度机制（个）

市级相关部门督查（次）

督促整改问题（个）

推进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参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家）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家）

医院（家）

养老服务机构（家）

机关（家）

其他（家）

宣传引导情况

各类报纸版面、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道（篇次）

开展重点宣传活动（项）

制作海报、图解、视频等各类宣传产品（个）

宣传覆盖人群（人次）

宣传报道及产品浏览量（人次）

注：每月 25日前报送至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处，填报数为集中用餐单位

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数。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档案馆、各普通高校、省属中小学校。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9月 6日印发

校对：吴廷保


